宝山区教育系统集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近期，本区连续发生了多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安全生产事故和火灾事故。根据区安委办关于印发《在本区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工作方案》宝安委办【2019】7号文精神，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学校安全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我局决定从即日起至4月30日，在全区教育系统内开展学校安全隐患排查和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工作。具体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围绕安全防控需要，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坚守安全红线，强化底线思维，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隐患和火灾隐患,强力推进安全责任制落实。通过集中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和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促进师生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夯实校园安全基础，增强学校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确保校园安全形势稳定。

二、全面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和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

1.重点排查范围：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学生宿舍、食堂、在建工地、校车等。排查电气线路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消防技术规范，是否存在违章用火用电用气，特别是宿舍是否违规使用充电器、吹风机、电热水壶等，安全出口是否堵塞，电动车是否统一在规定区域充电、校车使用是否规范等隐患。

2.关注人员密集场所。按照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导则，重点排查建筑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对消防水泵房、应急照明灯是否完好，消防栓及灭火器、逃生指示牌是否齐全，安全疏散通道、疏散楼梯、安全出口是否通畅，自动消防设施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消防安全管理是否规范。

3.加强师生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学校是否开展消防安全教育课；是否利用有效手段进行消防安全宣传，设置疏散逃生标志和消防安全提示；是否在安全教育日（周）等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是否对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校园保安人员、宿舍管理员等人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加强师生员工灭火实操演练。

4.防火应急疏散演练。学校是否按照《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要求，落实应急疏散演练制度，完善应急反应机制建设，定期开展应急疏散演练，不断提高师生应急逃生避险和自救自护能力。
5.危险化学品规范管理。重点排查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规范、实验室（化学品）是否定期开展检查、危化品是否落实双人双锁制度、易燃易爆、剧毒和放射性物品是否单独规范存放在专用的安全柜中、化学实验室管理员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化学品试剂废液是否规范处置等。

6.高空坠物隐患排查。要深入开展对学校内广告牌、空调外挂机、灯箱、玻璃幕墙、高楼装饰物等各类建筑附着物的检查整治。在全面检查的同时，要重点做好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附着在老旧建筑物上且建设时间较长的室外悬挂设施的安全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加固、拆除或完善，切实消除教育系统空中坠物安全隐患。

三、排查整治时间和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从即日起至4月10日）。各学校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及时细化此次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方案。

（二）排查整治阶段（4月10-4月26日）。各学校结合整治工作实际，落实长效排查整治工作机制，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三）总结验收阶段（4月27日-4月30日）。各学校总结分析本次专项排查整治开展情况，总结经验做法，查找薄弱环节，持续提升安全防控的长效机制。                                                   

请各校（园）于每周五校园安全平台APP上报《宝山区教育系统集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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